附件

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
	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部门

	1
	成立天津市自行车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汇总各相关单位落实本实施意见情况。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2
	加大宣传力度，为我市自行车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市委宣传部

	3
	加快推进自行车行业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有害物质使用。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相关区县人民政府

	4
	推动建立完善铅酸蓄电池回收体系，支持建立锂电池回收体系。
	

	5
	推广先进技术，发展清洁生产，促进电镀等生产环节实现零污染生产。
	

	6
	培育一批自行车产业龙头企业，加大对优势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企业通过联合、兼并、收购等方式实施产业整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7
	培育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产学研检合作平台，开展自行车产业技术研发类项目合作攻关。
	市科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质监局

	8
	强化相关检验检测平台功能。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质监局

	9
	支持研发设计云平台、电子商务云平台建设。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10
	打造便捷高效的物流通关平台，进一步提高自行车产品通关效率，扩大自行车产品出口。
	市商务委

	11
	办好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12
	利用现有相关专项资金，支持我市自行车企业实施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开拓国际市场。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科委、市中小企业局

	13
	加大对各自行车产业园区及天津北方自行车商城等商贸物流园区的支持力度，支持创建市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局及相关区县人民政府

	14
	研究制定我市自行车自主品牌出口支持政策。
	市商务委

	15
	研究设立自行车产业发展基金，引导我市金融机构运用相关金融产品，加大对我市自行车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办

	16
	加大自行车行业监管力度，依法严厉打击伪劣产品。
	市质监局、市工商局

	17
	制定对自行车创意设计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市知识产权局

	18
	研究建立我市自行车公共租赁服务体系。
	市建设交通委、市交通港口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19
	建设骑行活动专业服务设施，打造城市绿色骑行游览线路。
	市旅游局、市规划局、市公安局

	20
	建设滨海旅游区自行车文化科技园。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滨海旅游区管委会、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21
	支持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建立自行车企业诚信管理评价机制。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22
	进一步提升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和天津市自行车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在推动我市自行车行业技术进步、加强人才培养、提供信息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23
	研究制定我市自行车行业相关地方标准，完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及零部件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制定国家相关标准。
	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市质监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24
	支持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组建自行车企业共同发展联盟，在重点自行车产业园区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科委、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相关区县人民政府


